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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食品科技科校外實習委員會議記錄 

開會日期：114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開會地點：食品科技科辦公室及線上 

主    席：陳主任裕鏞                                     紀錄：陳裕鏞 

出席人員： 

列席人員：無 

壹、主席致詞：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確認：上次科校外實習委員會議紀錄(114 年 2 月 27 日)業

經簽核(無異議)。有關上次討論事項執行情形如下： 

討論事項 執行情形 裁示 

案由一、112-3 食品科日二專學生校外實

習學習成效評估案 

照案通過，續送學生校外

實習委員審議 

准予 

備查 

案由二、112 學年度暑期食品科技科日二

專學生校外實習工作檢討 

本次因實習合約書未能用

印，致實習單位及學生困

擾， 114 實習學生已於

113-1(11 月)開始媒合 

准予 

備查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                                                  

修正「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五專學生職場實習辦法」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照 112 學年度推動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作業計畫訪視委員改善

建議辦理。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增訂第二條實習輔導小組組織成員及職掌、增訂第

十一條替代方案、增訂第十二條校外實習問卷滿意度反饋分析、追蹤、管考，

修正條文順序及第一條、第三條、第五條文字修正。 

  三、檢附資料： 

(一)附 1-1：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職場實習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二)附件 1-2：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五專科職場實習辦法(草案)。 

決議：照案通過，續送學生校外實習委員審議。 

案由二                                                  

修正「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二專學生職場實習辦法」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照 112 學年度推動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作業計畫訪視委員改善

建議辦理。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增訂第二條實習輔導小組組織成員及職掌、增訂第

十一條替代方案、增訂第十二條校外實習問卷滿意度反饋分析、追蹤、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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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順序及第一條、第三條、第五條文字修正。 

  三、檢附資料： 

(一)附 2-1：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二專職場實習辦法修正條文對

照表。 

    (二)附件 2-2：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二專科職場實習辦法(草案)。 

決議：照案通過，續送學生校外實習委員審議。 

案由三                                                  

「日五專 114 職場實習分配負責老師」案，請審議。 

說明： 

  一、截至 3 月 10 日目前僅剩柯育瑄尚無實習單位。 

  二、王昱翔、王泓傑、蔡欣芠、吳睿祥、許竣奎五位同學在統一超食代股份

有限公司(高雄廠)；黃柯登、賴力瑜兩位同學在統一超時代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廠)；江昱哲、林宸宇、金品勳三位同學在全聯阪急麵包股份有限公

司；黃以倫、林政鴻、林彤恩三位同學在晨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黃聖元、

陳恩睿兩位同學在吳寶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楊鈞一位同學在家樂福台東

店；侯宥丞一位同學在大潤發台東店。 

  三、分配 114-1 實習學生負責老師。 

  四、檢附資料： 

(一)附 3-1：114 學生實習資料統計表  

決議：由陳裕鏞主任主要負責高雄、屏東地區，姚國山老師協助。 

   由姚國山老師主要負責桃園地區，陳裕鏞老師協助。 

   由王姵文老師主要負責花蓮台東地區，謝蘋萍老師協助。 

案由四                                                  

「教育部申訴案，進行輔導會議」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長指示為確保程序完備，並附合教育部規定，請食品科技科

協助收齊實習學生之實習期間，薪資單及差勤記錄表。以備教育部查核。

若學生無上述資料，請食品科技科召開科實習輔導會議，逐一檢視實習

事業單位是否違反教育部規定，以確保學生權益。並將會議記錄副本送

研究發展處及秘書室存查。教育部函台教技(三)字第 114000013625 號辦

理。 

  二、因馮生至衛生局合約遲遲無法簽約，屏東縣衛生局無法提供該名學生任

何實習相關資料。 

  三、該班其餘學生資料已收集並且於 2 月中旬交於研發處，且於 3/5 交還至

本科留存其資料。 

  決議:經輔導會議後，因衛生局為公家機關無提供薪資（去實習前學生已知道

並且接受），學生在實習期間受到良好照顧且受專業訓練。二、差勤一切正常，

但因本校拒絕與衛生局簽約，故衛生局拒絕給予差勤相關資料。懇請校方逕行簽

約，以維護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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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                                                  

「114 年侯宥丞學生實習」案，請審議。 

說明： 

  一、年初與大潤發接洽合作，對方表示因與縣政府合作，故無法提供本科學

生正職的職位，僅提供工讀生的機會讓學生實習。 

  二、大潤發工讀生的規定為每月 100-110 小時，實習期間為 7 月至隔年 1 月，

約共計 700 小時，故無法在實習結束前完成 960 小時。 

  三、因此學生為本校特殊教育(學習障礙)疑似生，故須留在台東實習，但台

東能找的食品工廠實習單位有限。 

  決議:同意學生至大潤發實習，餘不足時數將在於 114-1 校內實習課程補足時

數。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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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五專學生職場實習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求精進本科實

作教育效能，整合知識與

就業技能，並推展建教合

作，結合學術理論和實

務。基於科核心能力的目

標，加強第五項目標食品

專業統合能力使學生熟

稔職場實務運作，加強第

六項目標職場倫理道德

能力兼利於學生探索職

場，提升就業職能，食品

科技科(以下簡稱本科)

為加強五專學生食品科

技相關學識與實務經驗

之結合，特訂定國立臺東

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五

專學生職場實習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食品科技科(以

下簡稱本科)為加強五專

學生食品科技相關學識

與實務經驗之結合，特訂

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

品科技科五專學生職場

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一、新增文字實習辦法符

合科教育目標之揭示，為

求精進本科實作教育效

能，整合知識與就業技

能，並推展建教合作，結

合學術理論和實務。基於

科核心能力的目標，加強

第五項目標食品專業統

合能力使學生熟稔職場

實務運作，加強第六項目

標職場倫理道德能力兼

利於學生探索職場，提升

就業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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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依據本校「學生

校外實習辦法」第六條

規定，本科為推動學生

校外 實習各項業務，

成立學生科校外實習

輔導小組，由本科專任

教師、實 習學生班級

導師擔任委員，並由科

主任擔任主席。前項輔

導小組之任務應包含：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

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

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

申訴、爭議及意外事

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

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

學生實習輔導訪視

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

障相關事項。 

八、決議學生因故無

法完成校外實習課

程所需的替代課

程。此課程由委員會

根據學生學習狀況

規劃適合其個人的

替代課程。 

 新增第二條科實習輔導

小組成員及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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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科五專學生

必須在第四學年

度第二學期與本

校簽訂合作契約

之單位或自行洽

定 適 當 單 位 實

習，實習時數至

少須 960 小時以

上，實習期滿成

績合格者給予 9

學分，並列入畢

業必修學分中。 

第二條  本科五專學生

必須在第四學年

度第二學期與本

校簽訂合作契約

之單位或自行洽

定 適 當 單 位 實

習，實習時數至

少須 960 小時以

上，實習期滿成

績合格者給予 9

學分，並列入畢

業必修學分中。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三

條移至修正條文第

四條。 

第四條實習場所與範圍

限定如下： 

一、食品科技相關之企業

機構。 

二、食品科技相關之研究

機構。 

三、學校認可之公司及其

相關機構。 

四、其他由學校指定之實

習場所或機 

第三條實習場所與範圍

限定如下： 

一、食品科技相關之企業

機構。 

二、食品科技相關之研究

機構。 

三、學校認可之公司及其

相關機構。 

四、其他由學校指定之實

習場所或機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三

條移至修正條文第

四條。 

第五條   實習總成績以

一百分為滿分，其配分

標準為實習單位佔百分

之五十，指導老師佔百

分之四十，科校外實習

輔導小組百分之十。實

習期滿需撰實習報告（

撰寫方式另訂）。指導老

師可就實習內容進行口

試或筆試評定成績；如

發生轉銜單位時，經科

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

議評估學生實習適應

狀況及輔導狀況決定

配比及給分。 

第四條   實習總成績以

一百分為滿分，其配分

標準為實習單位佔百分

之六十，指導老師佔百

分之四十。實習期滿需

撰實習報告（撰寫方式

另訂）。指導老師可就實

習內容進行口試或筆試

評定成績；如發生轉銜

單位時，經科校外實習

輔導小組會議評估學

生實習適應狀況及輔

導狀況決定配比及給

分。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四

條移至修正條文第

五條。 

三、實習總成績以一百分為

滿分，其配分標準為實

習單位佔百分之五

十，指導老師佔百分之

四十，科校外實習輔導

小組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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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如學生無法媒

合適當之實習單位或

有特殊需求時，經科實

習輔導小組會議及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

通過，可參加本科暑假

所舉辦之實務訓練，並

憑實習證明給予 9 學

分。 

第五條  如學生無法媒

合適當之實習單位或

有特殊需求時，經科實

習輔導小組會議及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

通過，可參加本科暑假

所舉辦之實務訓練，並

憑實習證明給予 9 學

分。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

五條移至修正條文

第六條。 

第七條  學生所選定之

實習日期及場所應事

前向科辦公室報備登

記。實習期間學生應注

意安全，並遵守實習單

位有關規定與督導。 

第六條  學生所選定之

實習日期及場所應事

前向科辦公室報備登

記。實習期間學生應注

意安全，並遵守實習單

位有關規定與督導。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

六條移至修正條文

第七條。 

第八條   學生實習期間

亦應接受指導老師指導

與考核，違反校規者，

依校規及本規定處理

處理。 

第七條   學生實習期間

亦應接受指導老師指導

與考核，違反校規者，

依校規及本規定處理

處理。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

七條移至修正條文

第八條。 

第九條  科校外實習輔

導小組會在學生實習

課程結束後，擇期召

開檢討會議，根據學

生實習報告中對職場

的反應及個人特殊反

應進行評估、輔導，

並討論是否修正現行

規則，確定修正現行

規則時，將邀請業者

、學生在課程健檢中

討論修改。 

第八條  科校外實習輔

導小組會在學生實習

課程結束後，擇期召

開檢討會議，根據學

生實習報告中對職場

的反應及個人特殊反

應進行評估、輔導，

並討論是否修正現行

規則，確定修正現行

規則時，將邀請業者

、學生在課程健檢中

討論修改。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

八條移至修正條文

第九條。 

第十條  當學生未完成

實習課程將由科校外

實習輔導小組根據學

生個案輔導後狀況，

決定相關針對個案的

「實務性替代課程」

，替代課程學分一學

分抵校外實習時數 1

20 小時為計，學生完

第九條  當學生未完成

實習課程將由科校外

實習輔導小組根據學

生個案輔導後狀況，

決定相關針對個案的

「實務性替代課程」

，替代課程學分一學

分抵校外實習時數 1

20 小時為計，學生完

一、 變更條號。 

三、內容由現行條文第

九條移至修正條文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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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實務性替代課程則

發予替代課程證明書 

成實務性替代課程則

發予替代課程證明。 

第十一條  實習生中止

校外實習課程之替代方

案:  

一、  學生因身心狀況

無法完成校外實習者，

應提具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評鑑合格之醫療機構

診斷證明，經科校外實

習輔導小組審議返校採

用替代方案，並提至校

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備

查。 

二、  學生須於不影響

其他畢業學分條件下，

經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

決議同意後，得以專業

選修課程或是跨領域專

業選修課程或是根據學

生學習狀況規劃適合其

個人的替代課程逕行職

場實習學分。  

三、  為使學生能培養

食品專業技能及增進

團隊人際溝通能力，

經科實習小組委員會

決議同意後，亦可在

本科由實習輔導教師

安排規畫協助科辦公

室進行服務實習之實

習，完成職場實習時

數以取得成績。 

 新增第十一條實習生中

止校外實習課程之替代

方案。 

第十二條  校外實習問

卷滿意度反饋分析、追

蹤、管考:本科校外職場

實習結束後發放實習機

構、實習課程、實習輔

導及訪視滿意度之問卷

調查，一至二週內收集

滿意度調查結果至本科

 新增第十二條校外實習

問卷滿意度反饋分析、

追蹤、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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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職場實習委員會反

饋分析持續追蹤、管

考，改善校外實習課程。  

一、實習機構對於

科開設職場實習課

程之回饋：實習機

構於實習期間實際

觀察學生表現，對

於學生從事相關領

域工作職能之不足

之處，徵詢科上對

於實習課程強化及

調整的意見 ;可將

意見納入實務課程

調整之參考，以提

昇學生實習前專業

技能的 培養。  

二、實習學生對實

習課程之回饋：學

生實習結束後，應

請學生以無記名方

式填寫實習課程滿

意度進行調查和改

善意見，以利校外

職場實習課程之改

善。 

三、實習機構對實

習學生之回饋 : 實

習機構於實習期間

觀察實習學生實務

操作和上班情形，

不足之處將統整出

於會議調整、督導

及改善。  

四、實習學生對實習機

構之回饋 :實習學生

於實習結束根據實習

期間對於實習機構是

否有改善建議提出，

於會議提出改善。  

五、實習學生對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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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教師及訪視之回

饋 :實習生於實習學

期結束後，填寫職場

實習意見回饋表，其

中在對於實習輔導教

師輔導訪視之回饋。 

五、實習學生對實習輔

導教師及訪視之回饋

:實習生於實習學期

結束後，填寫職場實

習意見回饋表，其中

在對於實習輔導教師

輔導訪視之回饋。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學生

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

十條移至修正條文第十

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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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五專學生職場實習辦法(草案)     

民國 113 年 6 月 20 日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13 年 9 月 5 日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 xx 年 xx 月 xx 日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求精進本科實作教育效能，整合知識與就業技能，並推展建教合作，

結合學術理論和實務。基於科核心能力的目標，加強第五項目標

食品專業統合能力使學生熟稔職場實務運作，加強第六項目標職

場倫理道德能力兼利於學生探索職場，提升就業職能，食品科技

科(以下簡稱本科)為加強五專學生食品科技相關學識與實務經驗

之結合，特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五專學生職場實習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六條規定，本科為推動學生校外 實

習各項業務，成立學生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由本科專任教師、

實 習學生班級導師擔任委員，並由科主任擔任主席。前項輔導小

組之任務應包含：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八、決議學生因故無法完成校外實習課程所需的替代課程。此課

程由委員會根據學生學習狀況規劃適合其個人的替代課程。 

第三條 本科五專學生必須在第四學年度第二學期與本校簽訂合作契約之單位

或自行洽定適當單位實習，實習時數至少須 960 小時以上，實習

期滿成績合格者給予 9 學分，並列入畢業必修學分中。 

第四條 實習場所與範圍限定如下： 

一、食品科技相關之企業機構。 

二、食品科技相關之研究機構。 

三、學校認可之公司及其相關機構。 

四、其他由學校指定之實習場所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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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實習總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其配分標準為實習單位佔百分之五十，指導老

師佔百分之四十，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百分之十。實習期滿需撰實習

報告（撰寫方式另訂）。指導老師可就實習內容進行口試或筆試評定成

績；如發生轉銜單位時，經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評估學生實

習適應狀況及輔導狀況決定配比及給分。 

第六條 如學生無法媒合適當之實習單位或有特殊需求時，經科實習輔導小組會

議及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可參加本科暑假所舉辦之實務

訓練，並憑實習證明給予 9 學分。 

第七條 學生所選定之實習日期及場所應事前向科辦公室報備登記。實習期間學

生應注意安全，並遵守實習單位有關規定與督導。 

第八條 學生實習期間亦應接受指導老師指導與考核，違反校規者，依校規及本規

定處理。 

第九條 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在學生實習課程結束後，擇期召開檢討會議，

根據學生實習報告中對職場的反應及個人特殊反應進行評

估、輔導，並討論是否修正現行規則，確定修正現行規則時，

將邀請業者、學生在課程健檢中討論修改。 

第十條 當學生未完成實習課程將由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根據學生個案輔導

後狀況，決定相關針對個案的「實務性替代課程」，替代課程

學分一學分抵校外實習時數 120 小時為計，學生完成實務性替

代課程則發予替代課程證明書。 

第十一條 實習生中止校外實習課程之替代方案:  

一、 學生因身心狀況無法完成校外實習者，應提具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療機構診斷證明，經科校外實習輔導小

組審議返校採用替代方案，並提至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備

查。 

二、 學生須於不影響其他畢業學分條件下，經科校外實習輔導

小組決議同意後，得以專業選修課程或是跨領域專業選修課程

或是根據學生學習狀況規劃適合其個人的替代課程逕行職場實

習學分。  

三、  為使學生能培養食品專業技能及增進團隊人際溝通能

力，經科實習小組委員會決議同意後，亦可在本科由實習輔導

教師安排規畫協助科辦公室進行服務實習之實習，完成職場實

習時數以取得成績。  

第十二條 校外實習問卷滿意度反饋分析、追蹤、管考:本科校外職場實習

結束後發放實習機構、實習課程、實習輔導及訪視滿意度之問

卷調查，一至二週內收集滿意度調查結果至本科校外職場實習

委員會反饋分析持續追蹤、管考，改善校外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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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機構對於科開設職場實習課程之回饋：實習機構於實

習期間實際觀察學生表現，對於學生從事相關領域工作職能之

不足之處，徵詢科上對於實習課程強化及調整的意見;可將意

見納入實務課程調整之參考，以提昇學生實習前專業技能的 

培養。  

二、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之回饋：學生實習結束後，應請學生

以無記名方式填寫實習課程滿意度進行調查和改善意見，以利

校外職場實習課程之改善。 

三、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之回饋: 實習機構於實習期間觀察實

習學生實務操作和上班情形，不足之處將統整出於會議調整、

督導及改善。  

四、實習學生對實習機構之回饋:實習學生於實習結束根據實

習期間對於實習機構是否有改善建議提出，於會議提出改善。 

五、實習學生對實習輔導教師及訪視之回饋:實習生於實習學

期結束後，填寫職場實習意見回饋表，其中在對於實習輔導教

師輔導訪視之回饋。 

五、實習學生對實習輔導教師及訪視之回饋:實習生於實習學

期結束後，填寫職場實習意見回饋表，其中在對於實習輔導教

師輔導訪視之回饋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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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二專學生職場實習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求精進本科實

作教育效能，整合知識與

就業技能，並推展建教合

作，結合學術理論和實

務。基於科核心能力的目

標，加強第五項目標食品

專業統合能力使學生熟

稔職場實務運作，加強第

六項目標職場倫理道德

能力兼利於學生探索職

場，提升就業職能，食品

科技科(以下簡稱本科)

為加強五專學生食品科

技相關學識與實務經驗

之結合，特訂定國立臺東

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五

專學生職場實習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食品科技科(以

下簡稱本科)為加強五專

學生食品科技相關學識

與實務經驗之結合，特訂

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

品科技科五專學生職場

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一、新增文字實習辦法符

合科教育目標之揭示，，

為求精進本科實作教育

效能，整合知識與就業技

能，並推展建教合作，結

合學術理論和實務。基於

科核心能力的目標，加強

第五項目標食品專業統

合能力使學生熟稔職場

實務運作，加強第六項目

標職場倫理道德能力兼

利於學生探索職場，提升

就業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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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依據本校「學生

校外實習辦法」第六條

規定，本科為推動學生

校外 實習各項業務，

成立學生科校外實習

輔導小組，由本科專任

教師、實 習學生班級

導師擔任委員，並由科

主任擔任主席。前項輔

導小組之任務應包含：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

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

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

申訴、爭議及意外事

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

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

學生實習輔導訪視

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

障相關事項。 

八、決議學生因故無

法完成校外實習課

程所需的替代課

程。此課程由委員會

根據學生學習狀況

規劃適合其個人的

替代課程。 

 新增第二條科實習輔導

小組成員及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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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科二專學生

必須在第一學年

度第二學期與本

校簽訂合作契約

之單位或自行洽

定 適 當 單 位 實

習，實習時數至

少須 320 小時以

上，實習期滿成

績合格者給予 3

學分，並列入畢

業 必 選 修 學 分

中。 

第二條  本科二專學生

必須在第一學年

度第二學期與本

校簽訂合作契約

之單位或自行洽

定 適 當 單 位 實

習，實習時數至

少須 320 小時以

上，實習期滿成

績合格者給予 3

學分，並列入畢

業必修學分中。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三

條移至修正條文第

四條。 

三、文字修正，並列入畢

業必選修學分中。 

第四條實習場所與範圍

限定如下： 

一、食品科技相關之企業

機構。 

二、食品科技相關之研究

機構。 

三、學校認可之公司及其

相關機構。 

四、其他由學校指定之實

習場所或機 

第三條實習場所與範圍

限定如下： 

一、食品科技相關之企業

機構。 

二、食品科技相關之研究

機構。 

三、學校認可之公司及其

相關機構。 

四、其他由學校指定之實

習場所或機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三

條移至修正條文第

四條。 

第五條   實習總成績以

一百分為滿分，其配分

標準為實習單位佔百分

之五十，指導老師佔百

分之四十，科校外實習

輔導小組百分之十。實

習期滿需撰實習報告（

撰寫方式另訂）。指導老

師可就實習內容進行口

試或筆試評定成績；如

發生轉銜單位時，經科

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

議評估學生實習適應

狀況及輔導狀況決定

配比及給分。 

第四條   實習總成績以

一百分為滿分，其配分

標準為實習單位佔百分

之六十，指導老師佔百

分之四十。實習期滿需

撰實習報告（撰寫方式

另訂）。指導老師可就實

習內容進行口試或筆試

評定成績；如發生轉銜

單位時，經科校外實習

輔導小組會議評估學

生實習適應狀況及輔

導狀況決定配比及給

分。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四

條移至修正條文第

五條。 

三、實習總成績以一百分為

滿分，其配分標準為實

習單位佔百分之五

十，指導老師佔百分之

四十，科校外實習輔導

小組百分之十。。 



113xxxxoo科校外實習委員會議第17頁，共24頁 

 

第六條  如學生無法媒

合適當之實習單位或

有特殊需求時，經科實

習輔導小組會議及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

通過，可參加本科暑假

所舉辦之實務訓練，並

憑實習證明給予 3 學

分。 

第五條  如學生無法媒

合適當之實習單位或

有特殊需求時，經科實

習輔導小組會議及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

通過，可參加本科暑假

所舉辦之實務訓練，並

憑實習證明給予 3 學

分。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

五條移至修正條文

第六條。 

第七條  學生所選定之

實習日期及場所應事

前向科辦公室報備登

記。實習期間學生應注

意安全，並遵守實習單

位有關規定與督導。 

第六條  學生所選定之

實習日期及場所應事

前向科辦公室報備登

記。實習期間學生應注

意安全，並遵守實習單

位有關規定與督導。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

六條移至修正條文

第七條。 

第八條   學生實習期間

亦應接受指導老師指導

與考核，違反校規者，

依校規及本規定處理

處理。 

第七條   學生實習期間

亦應接受指導老師指導

與考核，違反校規者，

依校規及本規定處理

處理。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

七條移至修正條文

第八條。 

第九條  科校外實習輔

導小組會在學生實習

課程結束後，擇期召

開檢討會議，根據學

生實習報告中對職場

的反應及個人特殊反

應進行評估、輔導，

並討論是否修正現行

規則，確定修正現行

規則時，將邀請業者

、學生在課程健檢中

討論修改。 

第八條  科校外實習輔

導小組會在學生實習

課程結束後，擇期召

開檢討會議，根據學

生實習報告中對職場

的反應及個人特殊反

應進行評估、輔導，

並討論是否修正現行

規則，確定修正現行

規則時，將邀請業者

、學生在課程健檢中

討論修改。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

八條移至修正條文

第九條。 

第十條  當學生未完成

實習課程將由科校外

實習輔導小組根據學

生個案輔導後狀況，

決定相關針對個案的

「實務性替代課程」

，替代課程學分一學

分抵校外實習時數 1

20 小時為計，學生完

第九條  當學生未完成

實習課程將由科校外

實習輔導小組根據學

生個案輔導後狀況，

決定相關針對個案的

「實務性替代課程」

，替代課程學分一學

分抵校外實習時數 1

20 小時為計，學生完

一、 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

九條移至修正條文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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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實務性替代課程則

發予替代課程證明書 

成實務性替代課程則

發予替代課程證明。 

第十一條  實習生中止

校外實習課程之替代方

案:  

一、  學生因身心狀況

無法完成校外實習者，

應提具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評鑑合格之醫療機構

診斷證明，經科校外實

習輔導小組審議返校採

用替代方案，並提至校

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備

查。 

二、  學生須於不影響

其他畢業學分條件下，

經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

決議同意後，得以專業

選修課程或是跨領域專

業選修課程或是根據學

生學習狀況規劃適合其

個人的替代課程逕行職

場實習學分。  

三、  為使學生能培養

食品專業技能及增進

團隊人際溝通能力，

經科實習小組委員會

決議同意後，亦可在

本科由實習輔導教師

安排規畫協助科辦公

室進行服務實習之實

習，完成職場實習時

數以取得成績。 

 一、新增第十一條實習

生中止校外實習課程之

替代方案。 

第十二條  校外實習問

卷滿意度反饋分析、追

蹤、管考:本科校外職場

實習結束後發放實習機

構、實習課程、實習輔

導及訪視滿意度之問卷

調查，一至二週內收集

滿意度調查結果至本科

 一、新增第十二條校外

實習問卷滿意度反饋分

析、追蹤、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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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職場實習委員會反

饋分析持續追蹤、管

考，改善校外實習課程。  

一、實習機構對於

科開設職場實習課

程之回饋：實習機

構於實習期間實際

觀察學生表現，對

於學生從事相關領

域工作職能之不足

之處，徵詢科上對

於實習課程強化及

調整的意見 ;可將

意見納入實務課程

調整之參考，以提

昇學生實習前專業

技能的 培養。  

二、實習學生對實

習課程之回饋：學

生實習結束後，應

請學生以無記名方

式填寫實習課程滿

意度進行調查和改

善意見，以利校外

職場實習課程之改

善。 

三、實習機構對實

習學生之回饋 : 實

習機構於實習期間

觀察實習學生實務

操作和上班情形，

不足之處將統整出

於會議調整、督導

及改善。  

四、實習學生對實習機

構之回饋 :實習學生

於實習結束根據實習

期間對於實習機構是

否有改善建議提出，

於會議提出改善。  

五、實習學生對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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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教師及訪視之回

饋 :實習生於實習學

期結束後，填寫職場

實習意見回饋表，其

中在對於實習輔導教

師輔導訪視之回饋。 

五、實習學生對實習輔

導教師及訪視之回饋

:實習生於實習學期

結束後，填寫職場實

習意見回饋表，其中

在對於實習輔導教師

輔導訪視之回饋。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學生

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變更條號。 

二、內容由現行條文第

十條移至修正條文第十

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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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二專學生職場實習辦法(草案)     

民國 113 年 6 月 20 日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13 年 9 月 5 日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 xx 年 xx 月 xx 日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求精進本科實作教育效能，整合知識與就業技能，並推展建教合作，

結合學術理論和實務。基於科核心能力的目標，加強第五項目標

食品專業統合能力使學生熟稔職場實務運作，加強第六項目標職

場倫理道德能力兼利於學生探索職場，提升就業職能，食品科技

科(以下簡稱本科)為加強二專學生食品科技相關學識與實務經驗

之結合，特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技科二專學生職場實習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六條規定，本科為推動學生校外 實

習各項業務，成立學生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由本科專任教師、

實 習學生班級導師擔任委員，並由科主任擔任主席。前項輔導小

組之任務應包含：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八、決議學生因故無法完成校外實習課程所需的替代課程。此課

程由委員會根據學生學習狀況規劃適合其個人的替代課程。 

第三條 本科二專學生必須在第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與本校簽訂合作契約之單位

或自行洽定適當單位實習，實習時數至少須 320 小時以上，實習

期滿成績合格者給予 3 學分，並列入畢業選修學分中。 

第四條 實習場所與範圍限定如下： 

一、食品科技相關之企業機構。 

二、食品科技相關之研究機構。 

三、學校認可之公司及其相關機構。 

四、其他由學校指定之實習場所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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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實習總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其配分標準為實習單位佔百分之五十，指導老

師佔百分之四十，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百分之十。實習期滿需撰實習

報告（撰寫方式另訂）。指導老師可就實習內容進行口試或筆試評

定成績；如發生轉銜單位時，經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評估學

生實習適應狀況及輔導狀況決定配比及給分。 

第六條 如學生無法媒合適當之實習單位或有特殊需求時，經科實習輔導小組會

議及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可參加本科暑假所舉辦之實務

訓練，並憑實習證明給予 3 學分。 

第七條 學生所選定之實習日期及場所應事前向科辦公室報備登記。實習期間學

生應注意安全，並遵守實習單位有關規定與督導。 

第八條 學生實習期間亦應接受指導老師指導與考核，違反校規者，依校規及本

規定處理。 

第九條 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在學生實習課程結束後，擇期召開檢討會議，根

據學生實習報告中對職場的反應及個人特殊反應進行評估、輔

導，並討論是否修正現行規則，確定修正現行規則時，將邀請業

者、學生在課程健檢中討論修改。 

第十條 當學生未完成實習課程將由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根據學生個案輔導後

狀況，決定相關針對個案的「實務性替代課程」，替代課程學分一

學分抵校外實習時數 120 小時為計，學生完成實務性替代課程則

發予替代課程證明書。 

第十一條 實習生中止校外實習課程之替代方案:  

一、 學生因身心狀況無法完成校外實習者，應提具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評鑑合格之醫療機構診斷證明，經科校外實習輔導小組審議

返校採用替代方案，並提至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備查。 

二、 學生須於不影響其他畢業學分條件下，經科校外實習輔導小

組決議同意後，得以專業選修課程或是跨領域專業選修課程或

是根據學生學習狀況規劃適合其個人的替代課程逕行職場實習

學分。  

三、 為使學生能培養食品專業技能及增進團隊人際溝通能力，經

科實習小組委員會決議同意後，亦可在本科由實習輔導教師安排

規畫協助科辦公室進行服務實習之實習，完成職場實習時數以取

得成績。  

第十二條 校外實習問卷滿意度反饋分析、追蹤、管考:本科校外職場實習結

束後發放實習機構、實習課程、實習輔導及訪視滿意度之問卷調

查，一至二週內收集滿意度調查結果至本科校外職場實習委員會

反饋分析持續追蹤、管考，改善校外實習課程。  

一、實習機構對於科開設職場實習課程之回饋：實習機構於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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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實際觀察學生表現，對於學生從事相關領域工作職能之不足

之處，徵詢科上對於實習課程強化及調整的意見;可將意見納入實

務課程調整之參考，以提昇學生實習前專業技能的 培養。  

二、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之回饋：學生實習結束後，應請學生以

無記名方式填寫實習課程滿意度進行調查和改善意見，以利校外

職場實習課程之改善。 

三、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之回饋: 實習機構於實習期間觀察實習

學生實務操作和上班情形，不足之處將統整出於會議調整、督導

及改善。  

四、實習學生對實習機構之回饋:實習學生於實習結束根據實習期

間對於實習機構是否有改善建議提出，於會議提出改善。 五、實

習學生對實習輔導教師及訪視之回饋:實習生於實習學期結束

後，填寫職場實習意見回饋表，其中在對於實習輔導教師輔導訪

視之回饋。 

五、實習學生對實習輔導教師及訪視之回饋:實習生於實習學期結

束後，填寫職場實習意見回饋表，其中在對於實習輔導教師輔導

訪視之回饋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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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電話 公司 公司負責人 聯絡方式 負責老師 

1 王昱翔 0972217558 統一超食代股份

有限公司 

(高雄廠) 

陳婉佩 07-975-5200 #2225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 397 號 

karen911@upsc.com.tw 

V合約書 

2 王泓傑 0905011101 

3 蔡欣芠 0975183796 

4 吳睿祥 0963717360 

5 許峻奎 0917445303 

6 
黃科登 0966780148 

統一超食代股份

有限公司 

(花蓮廠) 

王鈺穎 

03-890-7200 #8321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八街 206 號之一 

yuyin@upsc.com.tw 

V合約書 

7 賴力瑜 0925506757 

8 江昱哲 0933256198 全聯阪急麵包股

份有限公司 

宋以眞 03-4965976#342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 813 巷 22 弄 6 號 

Una_Sung@pxmart.com.tw 

V合約書 

9 林宸宇 0913436216 

10 金品勳 0900347126 

11 黃以倫 0955050377 

晨欣食品 
簡莎俐 

吳小姐 

0933034012 

087-830085*113 

087830087(傳真)  

屏東縣萬巒鄉佳興路 77 號 

ad@chen-xinfood.com.tw 

V合約書 

12 林政鴻 0972800069 

13 林彤恩 0907959577 

14 黃聖元 0900498510 吳寶春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方珈甯  

07-3211277#726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 12 號 

wpcb.hr001@gmail.com 

V合約書 

15 陳恩睿 0905779563 

16 
楊鈞 0902026188 

家樂福 林子畇店秘書 089-333258 #880 

yun_lin@uni-prosperity.com.tw 

V合約書 

17 柯育瑄 0972995562     

18 侯宥丞 0905459606 大潤發 林小姐 089-222399*605   

mailto:karen911@upsc.com.tw
tel:03-890-7200
https://omail.ntc.edu.tw/readTop2.do?folderName=INBOX&uid=12330
mailto:ad@chen-xinfood.com.tw
tel:07-3359593#724
mailto:wpcb.hr001@gmail.com

